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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开铁市监〔2021〕8 号

关于印发《开发区·铁山区实施食品经营（仅
销售预包装食品）许可改备案的工作方案》的

通知

铁山街道分局、各所、机关各科室：

《开发区·铁山区实施食品经营（仅销售预包装食品）许可

改备案的工作方案》已经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21 年 9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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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发区·铁山区实施食品经营（仅销售预包装
食品）许可改备案的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

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作出的修改决定及《国务院关

于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》

（国发〔2021〕7 号）精神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我局决定在

全区范围内推行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由食品经营许可改为食品经

营备案。

一、备案事项

食品经营（仅销售预包装食品）。

二、备案方式

将食品经营备案（仅销售预包装食品）纳入全区“多证合一”

登记范围，在市场主体登记注册环节一并办理。依法取得营业执

照的经营范围记载“食品经营（仅销售预包装食品）、食品互联

网销售（仅销售预包装食品）”（相关经营范围条目有调整的，以

市场监管总局调整的条目表述为准）,即可开展预包装食品经营

活动。备案可选择线上或线下两种办理方式。

(一）线上办理。通过“湖北政务服务网”（链接：

http://zwfw.hubei.gov.cn/)申请市场主体登记，一并填报《食

品经营（仅销售预包装食品）备案信息采集表》（详见附件）

(二）线下办理。到市场监管部门现场办理市场主体登记，

同时填报纸质《食品经营者备案（仅销售预包装食品）信息采集

表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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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事中事后监管

完成市场主体登记后，市场监管部门对食品经营者（仅销售

预包装食品）开展事中事后监管。对未取得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

经营预包装食品以外的其他食品的，依据《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

二十二条第一款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市场监管部门不再受理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许可的

新办、变更、补办、延续申请。

（二）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已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

的，许可证继续有效，无需办理备案。

（三）既销售预包装食品同时又销售其他项目食品（散装食

品、特殊食品、其他食品）的或者从事食品制售类活动的食品经

营者，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。

（四）已完成备案的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，需要新增经

营食品项目的，应当按照《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相关要求，

依法申请并取得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后，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原

备案信息可不注销。

附件：食品经营（仅销售预包装食品）备案信息采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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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食品经营（仅销售预包装食品）

备案信息采集表

经营范围

预包装食品

是否含冷藏冷冻食品 是 否

是否从事网络经营 是 否

外设仓库地址

1.

2.

自动售货设备

放置地址

1.

2.

3.


